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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

2013

年

11

月

18

日开市时起

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

2013

年

12

月

2

日、

2013

年

12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现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体系和产业布局，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整体盈利水平，公

司筹划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2

、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

相关各方积极有序推进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 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

师、评估师、律师等中介机构，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并与相关重组方就重组事项多次

进行沟通、协商和论证。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3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包括公司在内的相关各方会同中介机构与相关重组方进行了多次协商， 就关键合作条件进

行了深入讨论和沟通，最终拟成交标的的各项指数均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73

号）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经公司慎重考虑，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以及维护市场

稳定出发，决定终止筹划该重组事项。

4

、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自本次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5

、股票复牌安排

由于公司购买资产事项仍在筹划中，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

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继

续停牌，待公司公布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不便之处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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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同比变化（

％

）

１１

月 累计

１１

月 累计

１１

月 累计

商品煤产量（百万吨）

２６．８ ２９０．９ ２４．２ ２７９．０ １０．７ ４．３

煤炭销售量（百万吨）

４９．３ ４６２．３ ４１．８ ４１２．４ １７．９ １２．１

其中：出口量（百万吨）

０．２ ２．４ ０．２ ３．１ ０．０ －２２．６

进口量（百万吨）

３．０ １２．９ ２．３ ８．８ ３０．４ ４６．６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十亿吨公里）

１８．９ １９２．７ １５．６ １６０．３ ２１．２ ２０．２

港口下水煤量注（百万吨）

２０．７ ２０３．８ １５．７ １８１．０ ３１．８ １２．６

黄骅港下水煤量（百万吨）

１１．３ １１５．１ ８．６ ８４．９ ３１．４ ３５．６

神华天津煤码头下水煤量（百万吨）

２．７ ２８．２ ２．４ ２５．５ １２．５ １０．６

航运货运量（百万吨）

１０．４ １０６．４ ８．２ ８９．３ ２６．８ １９．１

航运周转量（十亿吨海里）

９．２ １０３．８ ６．９ ７５．３ ３３．３ ３７．８

总发电量（十亿千瓦时）

１８．０５ ２０５．８９ １６．７３ １８８．５９ ７．９ ９．２

总售电量（十亿千瓦时）

１６．８５ １９１．９８ １５．５４ １７５．３９ ８．４ ９．５

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开始，“港口下水煤量”指标的统计范围不再包含国内煤炭贸易中下

水销售的部分。 “国内煤炭贸易”是指除本公司于国内自产的煤炭及利用自有运力围绕自有矿

区、铁路的外购煤以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煤炭购销业务。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

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3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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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８６

，

６３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１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公衍新

法定承诺义务，即股改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

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已履行

２

毛冬 已履行

３

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

（集团）公司

已履行

４

广州市越秀区悦信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

已履行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４８６

，

６３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１％

；

３

、本次限售

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公衍新

８１

，

１０５ ８１

，

１０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９％ ０

２

毛冬

１６２

，

２１０ １６２

，

２１０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７％ ０

３

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

（集团）公司

８１

，

１０５ ８１

，

１０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９％ ０

４

广州市越秀区悦信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２

，

２１０ １６２

，

２１０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７％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５８２

，

６９２

，

７６９ ３６．１７％ －４８６

，

６３０ １

，

５８２

，

２０６

，

１３９ ３６．１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５７７

，

８２５

，

３８７ ３６．０６％ １

，

５７７

，

８２５

，

３８７ ３６．０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５５０

，

１７０ ０．１０％ －２４３

，

３１５ ４

，

３０６

，

８５５ ０．１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１３

，

５１５ ０．０１％ －２４３

，

３１５ ７０

，

２０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６９７ ０．００％ ３

，

６９７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５８２

，

６９２

，

７６９ ３６．１７％ －４８６

，

６３０ １

，

５８２

，

２０６

，

１３９ ３６．１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７９２

，

５４３

，

８８６ ６３．８３％ ４８６

，

６３０ ２

，

７９３

，

０３０

，

５１６ ６３．８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２７

，

２０３

，

８８６ ４８．６２％ ４８６

，

６３０ ２

，

１２７

，

６９０

，

５１６ ４８．６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６６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１％ ６６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１％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

，

７９２

，

５４３

，

８８６ ６３．８３％ ４８６

，

６３０ ２

，

７９３

，

０３０

，

５１６ ６３．８４％

三、股份总数

４

，

３７５

，

２３６

，

６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４

，

３７５

，

２３６

，

６５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公衍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１

，

１０５ ０．００２％

注

１

２

毛冬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６２

，

２１０ ０．００４％

注

２

３

广东省轻工业品

进出口 （集团）公

司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１

，

１０５ ０．００２％

注

３

４

广州市越秀区悦

信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６２

，

２１０ ０．００４％

注

４

注

１

：股改实施日，公衍新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份为

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荔湾区公盛

机电焊接设备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８７

，

７５０

股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穗荔

法民二初字第

４３５

、

４８８

号《民事调解书》协议过户给公衍新。

２０１２

年，公衍新偿还粤电集团股改

代为垫付对价

６

，

６４５

股。 截至本次解除限售前，公衍新持有公司股份为

８１

，

１０５

股。

注

２

：股改实施日，毛冬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份为

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东莞市物资贸

易中心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经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

２０１１

）穗仲莞案字第

１４０８

号《调解书》协议过户给毛冬。

２０１２

年，毛冬偿还粤电集团股改代为垫付对价

１３

，

２９０

股。

截至本次解除限售前，毛冬持有公司股份为

１６２

，

２１０

股。

注

３

：股改实施日，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份为

０

股。广东

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箱包公司（下称“箱包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８７

，

７５０

股，根

据外贸体制改革的决定，箱包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广东省工商局办理了注销手续，其全

资股东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决定自行承继箱包公司持有的粤电力股票，该处理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经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２０１２

年，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

口（集团）公司偿还粤电集团股改代为垫付对价

６

，

６４５

股，截至本次解除限售前，广东省轻工业

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为

８１

，

１０５

股。

注

４

： 股改实施日， 广州市越秀区悦信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份为

０

股。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８７

，

７５０

股经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

１９９９

）粤法经一破确字第

５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过户给广州市越秀区悦信经贸发

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于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时，上述限售股份在送

转股后实际股份数为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广州市越秀区悦信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偿还粤电集团

股改代为垫付对价

１３

，

２９０

股，截至本次解除限售前，广州市越秀区悦信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为

１６２

，

２１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７０ ２３５

，

６８４

，

７０６ ８．８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９ ３

，

９７６

，

７０６ ０．１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 ２

，

１１０

，

２５５ ０．０８％

４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 １

，

２３２

，

２５６

，

１５８ ４６．３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６ １

，

０７５

，

４３９ ０．０４％

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１０ ７１３

，

７２１ ０．０２６％

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４ ５０９

，

８２５ ０．０１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规则；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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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

"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支线工程【施

工

5

标】土建工程

"

的中标情况（详见

2013

年

10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重大工程中标公告》），现该工程合同正式签

订，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3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与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签订《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

支线工程【施工

5

标】土建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编号：

J11JZAZS0005

。

（一）交易对方：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二）签署时间：

2013

年

12

月

16

日。

（三）签署地点：广州市。

（四）合同类型：工程施工合同。

（五）合同标的：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支线工程【施工

5

标】土建工程。

（六）合同工期：

1096

日历天。

（七）合同金额：

67,479.2821

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

该工程业主：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3.

注册资本：

2,931,833.40

万元。

4.

主营业务：地铁、轻铁的建设、维护和经营管理等。

5.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18

号南丰汇环球展贸中心第

11

至

14

层。

该业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2012

年度，本公司承接该业主的工程有广州市轨道交通六号线高架段区间土建围

蔽范围内市政排水管线接驳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74.8527

万元；广州市轨道交通六号线首

期【车站设备安装工程

V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4,607.9789

万元；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

一期工程【施工

4

标】土建工程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

34,176.9037

万元。

（三）该业主实力较强，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67,479.2821

万元。

（二）结算方式：按施工进度结算。

（三）签署时间：

2013

年

12

月

16

日。

（四）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五）履行期限：

1096

日历天。

（六）相关违约赔偿条款：

1.

承包人（本公司）违约：

如果承包人不按雇员劳动合同和政府有关规定支付雇员劳务工资、 或不按分包合同支

付专业分包人工程款、或不按购销合同支付材料设备供货商货款的，除非承包人有合理原因

（需提交有效证明文件），否则可认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实施下列工作：

（

1

）立即停止向承包人支付应付的款项；

（

2

）在合同履行相应时期的工程价款范围内，发包人有权直接向雇员、专业分包人和材料

设备供货商支付承包人应付的款项。

发包人在实施上述工作后的

14

天内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抄送造价工程师。 造价

工程师签发下期支付证书时，应扣除已由发包人直接支付的款项。 因上述工作发生的费用由

承包人承担；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承包人应赔偿损失。 如果因承包人延期支付分包工程价款

而影响工程进度或被媒体曝光的，除扣罚其当期进度款的

15%

以外，承包人还须承担严重违

约。

2.

发包人（业主）违约：

如果合同因发包人违约而终止，则发包人应以合同规定的单价和合价向承包人支付在合

同终止之日以前完成的全部工程的费用，并另外支付下述费用：

(1)

即将交付承包人的或承包人依法有责任接收的为该工程合理订购的材料、工程设备

或货物的费用，发包人一经支付此项费用，该材料、工程设备或货物即成为发包人的财产。

(2)

考虑已竣工工程的付款比例，将承包人设备运回目的地的合理费用的一部分。

(3)

承包人雇用的所有从事工程施工或与工程有关的职员和工人在合同终止时的合理遣

返费。

(4)

由于终止造成承包人的直接损失或损坏的费用。

但发包人除按本款规定应支付上述费用外，亦应有权要求承包人偿还任何有关预付款的

未结算余额，以及在合同终止之日，按合同规定可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收回的其它金额。 本款规

定的任何应付金额应由监理工程师在与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后确定，并且相应地通知承包人

和将一份副本送交发包人。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该合同金额占本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4.96%

，对公司未来三个会计年度经

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系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该项目业主和

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支线工程【施工

5

标】土建工程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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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经协商，

2013

年

12

月

17

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绿大地

"

或

"

本公司

"

、

"

乙方

"

、

"

承包人

"

）、重庆国豪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豪建设

"

或

"

乙方

"

、

"

承包人

"

）与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或

"

发包人

"

）共同签署了《酉阳

o

土家

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环境绿化及配套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

简称

"

本合同

"

或

"

合同

"

）。合同工程款总价为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由绿大地、国豪建设

共同作为本合同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其中，本公司承建部分约为（大写暂估壹亿陆仟万元

整）（

￥160,000,000.00

元），国豪建设承建部分约为（大写暂估肆仟万元整）（

￥40,000,000.00

元）。

二、合同甲方介绍

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5

月

8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00103000039757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张朝霞；住所：渝中区临江路

89

号

21-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旅游项目开发；承办经批准的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家庭服务；健康管理咨询（不含治疗和医疗健康咨询以及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房地产开发；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房地产经

纪咨询，旅游信息咨询；从事投资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木制品加工及销售，机械设

备及配件销售（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经审批而未或审批前不得经营）

合同甲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酉阳

o

土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环境绿化及配套工

程。

2

、建设地点：重庆市酉阳县原麻纺厂片区。

3

、工程内容：环境绿化工程及市政安装工程、平基土石方、建筑工程等。

4

、工程承包范围：

（

1

）发包人划定的界线范围内的建筑施工图、园林景观施工图、室外安装施工图图示范

围及发包人指定其它工作内容。

（

2

）不包括：用户计量表及以前的给水安装工程、用户计量表及以前的电气安装工程、

燃气安装工程、生化池工程、智能建筑安装工程、消防专业涉及的安装工程。

5

、工程主体：本公司与国豪建设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共同作为本合同承包

方承建酉阳

o

土家八千项目工程，双方的分工为：

（

1

）本公司负责酉阳

o

土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环境绿化及配套工程、

室外工程，甲方指定由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者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承包实施三期建筑工程材料组织工作。

（

2

）国豪建设负责酉阳

o

土家八千项目三期房建部分建筑工程施工（人工、机具设备、

辅材进行分项承包）。

发包方在此确认同意认可其合作方式与具体分工，并明确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款

项支付与工程建设协调的对接主体为本公司。

（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

540

天。

承包人应编制符合发包人项目建设需要的施工进度计划并严格按审批后的进度计划

组织施工。 双方以审批后的施工进度计划作为工期依据。

（三）工期顺延

1

、对于因工程内容变更、设计变更、工程款逾期支付、政府指令（停水停电）、地下物等

因素造成工期增加的，则工期顺延。

2

、承包方在出现上述约定情形的一定时间内，书面报发包方认可。 发包方在

3

日内不

予答复的，视为认可。

3

、发包方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工程款的，在发包方付清当期应付工程款之前，承包方有

权停工，工期顺延。

（四）工期延误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重要节点（基础、主体）工程逾期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为：按

每天

5000

（伍仟元整）计算违约金。 逾期的判别指是否符合双方同意的重要节点工期。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按每天

10000

元（壹万元

整）计算违约金。 竣工的判别指是否按审批的施工进度计划完成合同项下全部工作内容。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无。

（五）质量要求

工程质量符合合格标准。

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绿化工程中苗木成活率

100%

。

质量保证金：本合同项下质量保证金采用扣留

5%

的工程款方式，不接受质量保证金保

函和其它方式。

（六）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不提供资金来源证明。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是。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工程款，由甲方提供本项目甲方自

持的一期工程地下车库作为担保，具体位置、面积等在《工程价款支付担保合同》中明确。约

定如下：

1

、担保物为本项目一期工程中甲方自持的地下车库房产。 双方约定，以此作为担

保，甲方承诺在担保有效期内不转让自持的地下车库。 甲方自持的地下车库具备抵押条件

并乙方已完成工程价款达到

2,000

万元时，双方应及时办理抵押手续。

2

、担保物评估价值

不得低于乙方第一个季度的已完成工程价款，且不得低于

5,000

万元。

3

、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甲方支付工程价款至

95%

之后，担保解除。乙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协助甲方解除抵押登

记。

上述约定的担保范围除应退还的履约保证金和应付工程款外， 还包括相关的违约金、

滞纳金、赔偿金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也包括但不限于因此发生的有关律师

费、诉讼费、交通费、公证费、鉴定费等。

甲方超过竣工付款期限六个月仍未完成竣工付款，乙方有权要求实现抵押权。

（七）材料与设备

1

、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

1

）承包人应在每月

25

日前报送钢材、水泥书面采购计划（包括品种、规格、型号、数

量、单价、质量等级、使用部位），发包人在次月

10

日前按该种材料的实际市场价格并依据

《重庆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CQFYDE-2008

）规定核定结算单价。

（

2

）承包人应在使用日期（订货日期）前

30

天前报送苗木、装饰面层材料、各类设备的

书面采购计划（同

8.2.1

项），发包人在要求的使用日期（订货日期）前

7

天内按该种材料（设

备）的实际市场价格并依据《重庆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CQFYDE-2008

）规定核定结算单

价。

（

3

）其余材料，承包人在采购前

10

天提交书面采购计划（同

8.2.1

项），发包人按该种材

料的实际市场价格并依据 《重庆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CQFYDE-2008

） 规定核定结算单

价。

（

4

）承包人未在材料（设备）价格核定后实施采购的，发包人按市场行情选择同类材料

（设备）并达到性能合格的产品的单价作为核定结算单价，无论与实际使用材料（设备）是否

有差异，都只以发包人核定结算单价为准。

2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发包人提供材料（设备）到承包人指定地点，但

非承包人保管的，承包人不收取任何费用；发包人提供材料（设备）到承包人指定地点，由承包

人保管并承担保管责任的，承包人收取采购及仓管费的

2/3

。

（八）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是。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等：

1

、乙方以现金方式提供履约担保。履约保证金总金额为

3000

万元。甲乙双方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并完成履约保证金担保手续后， 乙方在

2

个工作日内支付

2000

万元履约保证

金，剩余部分履约保证金乙方在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

、履约保证金返还对应于本协议项下工程的五个期限。 期限和返还具体为三期

Ⅰ

组团范

围内主体工程验收合格返还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三期

Ⅱ

组团范围内主体工程验收合

格返还

500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三期

Ⅱ

组团范围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若乙方提交竣工验

收报告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不组织验收的，视为竣工验收合格。 竣工验收合格定义下同）返还

500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三期

Ⅲ

组团范围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办理完成相关手续返还剩

余部分履约保证金。

3

、在乙方履行本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合同及协议时出现违约情形时，甲方有

权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违约金， 剩余履约保证金在对应期限截止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退

还。 甲方若逾期返还履约保证金，则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对应应还款项

0.3‰

的违约金。

4

、鉴于乙方提供现金履约担保的方式，甲方向乙方支付资金占用的相应费用。费用按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在最后一笔履约保证金退还时结清。

（九）工程进度款支付

1

、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以

1

月至

3

月、

4

月至

6

月、

7

月至

9

月、

10

月至

12

月为付款周期。

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

1

）承包人按工程内容分一期、三期一组团、三期二组团、三期三组团办理进度付款申请。

（

2

）每付款周期支付至已完成工程价款的

20%

，各期各组团竣工验收合格支付至已完成工

程价款的

80%

。

（十）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承包人在工程完工阶段应根据施工进度计划、 全部工作内容

（包括发包人单独发包的工程和承包人未完成的工作）编制详细的竣工验收流程计划。 该计划

应提交监理人审核和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协助应由发包人组织的各项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后

7

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 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按照

0.3‰

以累计进度款扣减已支付进度款后金额为基数计算违约金。

（十一）违约

1

、发包人违约

发包人根据开发需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对工程建设规模、使用功能、结构型式等进行

调整。 发包人的这项工作可能引起工期或者工程量的变化，承包人不得视此为违约。

（

1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发包人在付款期限后

30

日

内仍未按期或未足额支付承包人应付款项的，自逾期满

30

日起，每逾期一天，则发包人向承包

人按未付款项的

0.3‰

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

（

2

）发包人违反变更的范围中相关条款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违

约责任：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如将取消的工作转由他人实施，发包人仅承担该部份工作实际实施

总价

3%

的违约金。

（

3

）超过

6

个月未完成竣工付款，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行使抵押权。

（

4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

56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2

、承包人违约

（

1

）承包人违约情形：

①

由于承包人原因，超过监理人签发的开工令载明开工时间

14

天仍为开工。

②

按照经过审批的施工进度计划，由于承包人原因验收合格逾期

42

天以上。

（

2

）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①

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违约金按履约保证金的

3%

计算。

②

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违约金按每次

2000

元计

算。

③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经过合理时间没有整改或者拒不整改的，

违约金按每次

5000

元计算。

④

承包人违反第

8.9

款〔材料与设备专用要求〕的约定，未经批准，私自将已按照合同约定

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或设备撤离施工现场的，违约金按每次

1000

元计算。

⑤

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绝按发包

人要求进行修复的，违约金按每次

2000

元计算。

⑥

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违约金按全额履约保证金

3%

计算。

⑦

承包人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违约金按履约保证金的

3%

计算。

⑧

承包人拒绝执行监理人、发包人关于质量、安全生产口头指令的，违约金按每次

2000

元计算。 违约事实的认定以影像资料和书面通知为准，承包人不得有异议。

（

3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承包人应在发包人要求的时间内撤离现场。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

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协商确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总价为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承建部分约为（大写暂估壹亿陆仟万

元整）（

￥160,000,000.00

元）， 国豪建设承建部分约为 （大写暂估肆仟万元整）（

￥40,000,000.00

元）。 该项目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6.56%

，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 本合同项目建设工期约为

540

日历天。 由于在

2013

年施工时间短，该项目顺利实施后，预

计对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五、风险提示

1

、项目的实施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对公司的资金面构成一定压力，且存在应收账

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

2

、合同价款为暂定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最终结算金额高

于或低于合同价款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酉阳

o

土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环境绿化及配套工程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3-10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

士）股票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

12

月

16

日、

12

月

1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

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再次申报的相关事项。

公司已于近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审议通过后的相关材料，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未公开的年报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2

、公司已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披露《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与公司在《

2013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全年业绩预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为：

2013

年

10

月

8

日，因受台风

"

菲特

"

影响，公司

位于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厂区遭受水灾，公司随即开展了理赔工作。《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未

预测任何与水灾损失和保险赔付相关的收益； 而公司第三季度中的全年预计包含了预期部分

理赔收益。 若公司

2013

年业绩与第三季度全年预测有增减变化，公司将及时发布业绩修正公

告。

3

、再次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4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5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6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 即承诺争取在

2014

年

01

月

16

日前披露

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

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

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01

月

16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7日

股票代码：002261� � �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3-046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取《愤怒的小鸟》及《捣蛋猪》等游戏运营权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3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收到和芬兰著名游戏开发商

Rovio

（

Rovio Entertainment

Ltd.

，以下简称

"Rovio"

）签订的运营合作协议，公司作为

Rovio

的运营商，获得了《愤怒的小

鸟》、《捣蛋猪》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的运营权。公司与

Rovio

的的合作属于日常经营活动，

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作方介绍

Rovio Entertainment Ltd.

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芬兰的

Keilaranta

，手机游戏开发起

家。

2009

年，

Rovio

在海外发布愤怒的小鸟游戏，一款基于智能手机触摸屏的休闲解谜游戏，

因愤怒的小鸟游戏不断地在全球刷新成功记录，

Rovio

商业领域延伸至媒体，衍生品，出版，

服务等。

Rovio

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发行运营产品：《愤怒的小鸟》简体中文版、《捣蛋猪》简体中文版

运行系统：安卓系统

合作代理区域： 中国大陆（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区域内独家（

Amazon

和

Google

Play

除外）

产品运营平台：电信运营商平台和

360

、

91

、百度、

UC

、腾讯等第三方平台。

分成模式：平台产生的游戏总流水由内容提供商、运营商和渠道商三方按比例分成，公

司作为运营商，获得游戏总流水的

20%-25%

左右。

公司将提供游戏产品计费能力、服务器技术支持、电信运营商平台发行等多方面运营

服务。

四、公司海外游戏运营代理情况的说明

公司自

2011

年

10

月代理运营《植物大战僵尸》游戏至今，已陆续代理运营《宝石迷

阵》、《部落探险（

tiny tribe

）》等多款海外游戏。 此外，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底从美国游戏软

件开发公司

Hitcents

手中取得创意涂鸦冒险游戏《画个火柴人》中国区安卓版的独家代理

权，该款游戏曾获得

"

互动届奥斯卡奖

"

称号的威比奖（

webby Awards

）等多项奖项。

五、公司游戏发行计划说明

公司在完成《愤怒的小鸟》、《捣蛋猪》、《画个火柴人》的本土化开发后，计划于

2014

年

1

月上线。

六、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如下风险：

（一）行业政策风险

手机游戏所属的网络游戏行业主要受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的共同监管。 由于网络游戏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游戏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现象），相关监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行业的监管力度，针

对游戏运营单位的业务资质、游戏内容、游戏时间、经营场所和审查备案程序等先后出台了

相关的管理制度。 若监管部门出台新的政策，将对公司发行运营游戏产生重大影响。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中国手机游戏近年来发展迅速，市场容量不断增加。 除了现有网页游戏公司外，行业其他

潜在进入者也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网页游戏市场。 行业新进入者不断涌入加剧了网页游戏市

场的竞争性。 日趋激烈的竞争可能使公司难以保留现有用户或吸引新用户，将对公司的业务、

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三）行业竞争风险

手机游戏是一个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产品复制难度低、用户偏好转换快、竞争较为激烈

的行业。若行业在技术、产品等方面出现重大的变革，用户需求发生较大变化，而公司未能把握

行业的发展趋势，则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及业务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

（四）技术更新换代过快风险

公司所处的手机游戏行业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技术及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游戏相关

企业需要加大技术开发方面投入，并且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若行业的技术、产品等方面出

现重大的变革，而公司未能跟上行业技术发展步伐，导致产品未能满足市场需求，则可能对原

有业务的用户体验、品牌形象等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五）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作为专业游戏运营公司，拥有稳定、高素质的游戏人才队伍是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保

障。公司通过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协议及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创建良好企业文化的方式来保

持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稳定。若上述核心成员在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方面未能有效地融合，

可能会造成公司核心技术大量流失，进而对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六）互联网系统安全性的风险

由于手机游戏作为面向公众的开放性平台，其客观上存在网络设施故障、软硬件漏洞及黑

客攻击等导致游戏系统损毁、游戏运营服务中断和玩家游戏账户数据丢失等风险，降低玩家的

满足感，造成玩家数量的流失。 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发现并阻止这种外部干扰，可能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七

)

游戏产品发行渠道及费用的风险

公司当前的游戏产品主要通过电信运营商平台及第三方渠道进行推广和结算， 不同

的平台发行方式、结算时点及结算方式均有所差异，导致公司产品的发行、推广将受到一

定的限制，同时，公司实施多平台推广所耗费的成本相对较高，目前尚无法预计对其利润

的影响程度。

（八）游戏产品收入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

因各渠道商运营成本波动较大，游戏产品的营业收入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同时，需在扣除渠道

成本后方计入公司收入，目前尚不能准确预测游戏产品对本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的影响程度。

（九）游戏产品生命周期萎缩的风险

手机游戏相对网游及页游的生命周期较短，并且随着更多的手机游戏被开发和应用，其生

命周期可能还将不断萎缩，公司代理的国外精品游戏也存在此风险，同时，在游戏运营过程中

还存在个别产品下线的可能， 因而游戏产品上线后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的持续贡献度尚不

能准确预测。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7日


